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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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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888) 

 

首次成功銷售設備予馬來西亞的承包商 

 

本公告乃由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下旬，英達公路養護工程有限公司(｢英達工程｣)，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首次成功銷售及交付瀝青路面養護(｢瀝青路面養護｣)標準系列設備予一

名總部設在馬來西亞的獨立第三方承包商(「承包商」)及向該承包商提供相關的瀝青路面養護設備的操

作培訓。董事會相信由於交通繁忙和缺乏日常道路維護，馬來西亞吉隆坡市的城市道路狀況差及有多

處坑洞，所以是次向該承包商引進本公司訂制的及具有機動性高的瀝青路面養護標準系列設備，可減

少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市進行路面養護工程時對交通造成的干擾，亦可實現吉隆坡市政府對於城市道路

的「零坑洞政策」。 

 

本公司認為隨着成功銷售機組化設備到韓國和瀝青路面養護標準系列設備到馬來西亞，本公司將會繼

續尋求海外商機，擴大其在「一帶一路」國家及亞洲四小龍的業務。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施韻雅女士、張义甫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曾淵滄博士及王

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鄧觀瑤先生及劉正光博士。 


